
人員異動 
（一）辦理相關作業： 

1.約僱統計調查員、兼任統計調查員及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之異動須函知行政院主計

總處，並更新人事檔。 

2.約僱統計調查員：勞、健保加退保及國民旅遊卡之辦卡或取消休假補助。 

3.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由簽約機關（構）辦理勞(健)保及退休金提繳作業，並檢據

併同基網經費按月核銷。 

 

（二）約僱統計調查員： 

A.遴用條件： 

1.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畢業，主修或輔修科系所屬商業及管理學門、數

學及統計學門、電算機學門、經濟學類者。或高中(職)學校以上畢業，並曾任兼

任統計調查員、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或辦理政府部門統計調查業務，工作經驗達

二年以上者。 

2.體能、語言、態度等基本條件，須能勝任實地訪問調查工作。 

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或具基層統計調查網實地訪查經驗者，得依其訪查工作年資，於

公開甄審遞補約僱統計調查員時酌予加分。 

B.異動辦理程序：  

1.新進人員辦理程序：按遴用條件採公開甄審方式辦理。 

（1）檢具符合條件之相關證件（含公開甄審資料），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 

（2）核可後，由縣市備文檢附之文件如下： 

a.約僱統計調查員僱用契約書一式四份。 

b.「本處員工薪資資料表」。 

c.「公務人員履歷表」（請用完整格式，正本 1份）。 

d.「非三親等具結書」、「保密切結書」、「兼職具結書」。 

（3）於核可文送達五日內於 eBAS 基網作業系統，更新人事檔。 

2.離職人員之辦理程序： 

離職前一個月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並更新 eBAS 基網作業系統人事檔。若有

須繳回款項者，應於離職前繳入本處帳戶。 

3.國民旅遊卡： 

約僱統計調查員有新進、調職、離職等異動情形，或強制休假補助費額度有更

動時，均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將異動情形，通知發卡銀行至檢核系統內作異動處理。 

 

（三）兼任統計調查員： 

A.遴用條件： 

1. 區（鄉、鎮、市）公所人員或其他機關、學校經其首長同意之人員。 

2.熟悉當地情況者。 



3.高中（職）以上畢業者。 

4.體能、語言、態度等基本條件，須能勝任實地訪問調查工作者。 

B.異動辦理程序： 

由所在鄉（鎮市區）公所主計機構按遴用條件，檢附兼任統計調查員異動名冊，

遴報該管縣（市）政府主計（處）室派兼，派兼核定函及兼任統計調查員異動名冊須

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據以核撥兼職費及更新人事檔。 

C.基網兼任統計調查員遴用對象之其他解釋函令： 

1.技工、工友不可擔任兼任統計調查員 

依據行政院 94年 7月 1日院授人企字第 0940062744號訂頒「工友管理要點」第

6點規定：各機關應規定工友於上班時間不得兼職。但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且經機

關核准者，得兼任不支領酬勞之職務。準此，目前有關工友擔任統計調查員依規

定仍無法支領兼職酬勞。 

2.鄉鎮市區公所編制內主計人員可擔任兼任統計調查員 

依據 85年 9月 19日台（85）處普六字第一０一八三號復省處函，略以『兼辦調

查員之任用，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頒之「基層統計調查網管理要點」第七點

之規定，由所在鄉（鎮市區）公所主計機構按遴用條件，報請該管縣（市）政府

派兼，其所辦理之調查訪問工作，均為中央或貴府主辦之調查計畫，故非屬鄉（鎮

市區）公所原工作職掌應無疑義』。 

 

（四）按件計酬調查員： 

1.遴用條件： 

(1)高中（職）以上畢業者。 

(2)體能、語言、態度等基本條件，須能勝任實地訪問調查工作者。 

2.異動辦理程序： 

進用遴報程序： 

(1)由所在地方一級主計機構或區（鄉、鎮、市）公所主計機構按遴用條件，公開

甄審後就地簽約遴用。 

(2)地方一級主計機構簽約遴用者，需函報本處核備。 

(3)由區（鄉、鎮、市）公所主計機構簽約遴用者，需函報所屬地方一級主計機構

函轉本處核備。 

(4)此等人員離退時，辦理程序亦同。 

(5)進用需檢附簽妥之委任合約書一式二份（另二份由縣市及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

存留）及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新委、續任資料表，並於定案後五日內更新人事檔

。 

(五)相關表格請自行至「eBAS全國主計網/政府統計/基層統計調查網/基層統計調查網管

理資訊/作業規定」下載。 
 


